
情感与欲望（上）

蒙培元 

在儒家哲学中，情感与欲望的联系最多，同时又最为复杂，有的思想家重情而不重

欲，有的则情欲并重，还有的更加重欲，但是不管哪种情况，只要涉及到欲望，总是

与情感有某种联系，这就使情感和欲望同时复杂化了。至于情、欲二者究竟是何关

系，不同思想家则有不同回答。由于情感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在解决情感与欲望的关

系问题时也就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一般而言，大多数思想家都是在肯定情感的同时肯

定欲望的，但是在涉及到欲望的问题时又是十分谨慎小心的。后来，宋儒提出“存天

理，灭人欲”的主张，被认为是提倡宗教禁欲主义，对此应当如何解释，在本章中我

们将进行一些讨论。 

早期儒家，尤其是孔子和孟子，虽没有直接提出情与欲的关系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

离情而谈欲。他们关于情感的学说，前面已进行过讨论，但他们在情与欲的关系的问

题上，似乎有不同层面的说法与用法。 

第一个层面是从目的性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欲”字的，“欲”是人的道德目的的具体

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欲”不仅是正面的，而且十分重要，并与道德情感有内在联

系。这说明早期儒家还没有将感性欲望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而也没有专门从

这个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欲”字。 

孔子使用“欲”字不算少，但主要不是从感性欲望的层面上使用的，是指人的一种内

在欲求，内在目的。比如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仁是我

所具有的，“欲仁”之“欲”，不是对我之外的某件东西或事物的欲望、欲求，而是

实现仁的内在欲求，仁和欲实际上是不能分开的。“我欲仁”也可以解释成我想得到

仁，但仁德既然是内在的，我所具有的，如何得到仁呢？只能从自己身上得到，从自

己心中得到，这个“得到”实际上就是实现出来。看起来仁和欲求是不同的两种东

西，欲是欲求，仁是欲求的“对象物”，但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欲是仁之实

现，而仁是欲之所在，当我“欲仁”时，仁就实现出来了。又比如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仁。”（〈论语

·雍也篇〉）也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己所不欲”，之欲是从反面说，“己欲立”、

“己欲达”之欲是从正面说，但欲本身并没有两样。这个欲正是实现仁的根本方法，

只是表现在人与人即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之中，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移请”作用，

而不是情感之外的东西。自己不欲求的，就不要施加于人，自己所欲求的，就要施之

于人，这说明欲是好的，不欲是不好的，其前提是人人都有共同的欲，有共同的不

欲。这里不排除各种各样的欲望，但是有一个基点，这就是出于真情。只有出于真

情，其所欲与不欲者，才能与别人相通，而真情之中，仁是最根本的。至于具体的个

人爱好之类，并不在孔子讨论之列。比如说我喜欢并欲求某件东西，并不意味着别人

也喜欢也欲求；我不喜欢不欲求某件东西，并不意味着别人也不喜欢不欲求。欲与不

欲，主要是在我与别人的交往关系中说的，而我与别人的交往首先是情感的交流，因

此欲或不欲，正是从情感上说的。 



孔子还将“欲”看成是类似于自由意志一类的东西，这就更加远离物质了，更不是感

性欲望所能说明的。他在谈到他自己的修养过程时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

矩。”（〈论语·为政〉）按照常人的理解，“随心所欲”完全是一种毫无规矩、毫

无限制的个人欲望，是任其个人欲望而行。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是经过一生修

养之后所达到的自由境界，它既是自由的，又是“不逾矩”即合于“法制”的。这是

什么样的“法制”，他没有说，但从他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篇〉）这一纲领式的表述来看，“矩”显然是指道而言的。道是一个

很广泛的指称，得到或达到道的内在根据则在于德，而德的核心便是仁。可见，作为

自由意志之“欲”，是和道、德、仁不能分开的，这不是“人为自己立法”，这是人

与天道的合一。就心理机能而言，这里所说的“欲”是有特殊意义和用法的，这个

“欲”与人生的终极目的有关，且有其内在的依据，即仁德。这就又同情感联系起来

了。 

孟子则是从其心性学说出发，讨论过欲的问题，因此，与情感的联系就更加清楚了。

孟子说：“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这里所说的“欲”，与孔子所说

“我欲仁，斯仁至矣”之“欲”，其意义是相同的。这里似乎同样有一个对象，这个

对象是值得欲求的或者是欲望所追求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对象，因为欲者心之

欲，可欲者心之存在，即“四端”之情或者就是“四性”（“扩充”而成），因此，

这个“欲”是心所本有之欲，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欲求，换句话说，是心之存在即道德

情感的自我实现之功能。这同孟子所说“悦理义”之“悦”具有同等的语言“结

构”，即都是自欲、自悦。自悦是自我体验，自欲则是人的目的性的心理表现，因而

是善的。 

欲和情的这种联系，还可以从孟子的另一说法中得到证明，这就是“若乃其情，则可

以为善矣。”（《孟子·告子上》）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过，孟子在这里所说的“情”

是情感而不是情实，“四端”这样的道德情感可以为善，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同

“可欲之谓善”联系起来看，那就更清楚。“可欲”者不是别的，就是道德情感，但

情感是人心所固有的，就是心之所“存”，有什么“可欲”、“不可欲”的问题呢？

因为孟子所说的“欲”，不是对心之外的某种对象有所欲求，而是我的情感的目的性

的自我实现的心理机能，才能说成是“欲”。可见，“若乃其情，则可以为善”与

“可欲之谓善”其实是讲同一件事，并不是不同的两件事。情是从存在上说，情就是

心之所存；欲是从情之“不容已”的实现处说，因而表现为欲望、欲求，情之为善是

通过欲而实现的。 

第二个层面是从生理心理层面上说的，“欲”就是人的生理欲望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各

种物质欲望。这个层面上所说的“欲”，同“七情”中之“欲”有相同之处。但是，

单独讲到“欲”时，儒家还常常赋予一种意义，即指人的一种超过生存需求的、追求

物质享受的贪欲，而不是“自然”之欲。这种细微的差别有时并不明显，有时则被特

别强调。这种欲望与情感的联系也与第一层面不同，主要是与生物性的自然情感相联

系，而不是与道德情感如“四端”之情相联系。孔子和孟子已经注意到这个层面的

欲，但并没有特别提出欲与情的关系问题，后儒便更多地讨论到二者的关系问题了。 

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

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篇》）欲富贵而不欲贫贱，这是人人都有的欲

望，孔子也不例外，如果能得到，就是作一个“执鞭之士”，也是愿意的，但是要得

之以道，去之以道。道的核心是仁，所谓“居仁由义”就是得之以道。这里对人的欲

望提出了一个道德上的限制或前提条件。这并不意味着欲望与道德是必然对立的，但

欲望本身并不是道德的。在现实中有些人为了满足其欲望而不顾道德，这是孔子所反

对的，上面一段话就表明了孔子的这一态度。仁与道德情感是有必然联系的，但与欲

望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在面对欲望的问题时，首先要考虑道德情感的问题，要将仁

放在第一位。 

在与原宪的谈话中，孔子还谈到一般欲望的问题。“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

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克”者为好

胜之义，“伐”者自夸之义，“怨”即怨恨，“欲”即贪欲，这四种现象都是从人格

心理上说的，既有情感，又有欲望。“怨”是一种明显的情感态度，“克”与“伐”

是情感、欲望的结合，“欲”虽指欲望，但又有专门涵义，即贪欲，与一般正常欲望

不仅有程度之别，而且有性质之别。这四种心理行为连在一起便构成一种人格，而且

是负面的人格，因此原宪（孔子弟子）问道，如果去掉这四种行为，可以成为仁人

吗？孔子之所以不许以仁，是因为仁不只是去掉这四种行为就可以达到的，但能够去

掉这四种行为，也难能可贵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行四者也是实现仁的一个步骤。

照这里所说，欲与仁完全是对立的。这与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见《论语·颜渊

篇》）之说也是一致的，这里所说的“己”就是己私、私欲，凡私欲便有贪的性质，

这也是儒家的普遍看法。 

孟子有“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之说，这个欲显然是指人的感性欲

望，与道德情感并无关系；不仅如此，如果欲望过多，就会妨碍道德人心之发展。欲

也是人心，情也是人心，但有所不同，欲是受外物之“引”而有的，这就会出现冲

突。“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同上）这里所说的“存”与“不存”者，就是指道德感或“良心”而言的。寡欲之

人，其道德感虽有不存者，但不多；多欲之人，其道德感虽有存者，但已经很少了。

这说明欲望与道德情感有相冲突的一面。“寡欲”并不是不要欲，“寡欲”和“无

欲”还有所不同，孟子并不是完全地反对欲望；但“寡”到什么程度，什么限度，他

并没有说也很难说清，但总要以不妨碍心之所存即道德情感为限。这又一次说明，儒

家对人的欲望持一种很谨慎的态度，但不是一概反对之。 

早期儒家对欲有一种很基本但很宽泛的理解，就是指人的心理欲求，但其运用却有不

同，因为具有不同层次的涵义。就人类生存的物质方面的欲望而言，儒家并不反对，

但是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如果欲求过多或至于贪，就会妨害人的德性。这共同的分

寸是很难把握的，但是将情、欲进行比较，就立即会显示出何者为轻，何者为重。

“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欲求

富贵是人人同心的，但是每个人自己有更尊贵的东西，只是不去思考罢了。这“贵于

己者”就是“良贵”，即自己的道德情感及其善性，这是别人不能给予的，也是别人

拿不走的，因而能够表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如果当二者发生冲突时，那就别无选择，

只能选择道德人格。“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

也。”（同上）活着，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求，也是完全正当的欲求，谁不想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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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即道德义理也是人类的欲求，人人都有道德上的价值，人格上的尊严，这就是

人所本有的“良贵”。但是，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决不能苟且偷生，而要“舍生取

义”。这两种不同的“欲”，有价值上的本质区别，因而才有这样的选择。这完全是

一种自我选择，其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有内在根据的，这就是情重于欲。有情才有

义，谓之“情义”，这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内在根据，也是人的生命的价值所在。如果

为了活着而牺牲生命的价值，就是“无义”之人，人而“无义”，是一种最大的耻

辱。 

待续 


